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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贝通信国际有限公司（Bester Tele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贝通信国际”）、Bester Technology Mauritius 

Limited（暂命名，以审批为准）、Bester Technology PTY Limited（暂

命名，以审批为准）； 

 投资金额：贝通信国际注册资本 3,000 万美元，其中，中贝通信集团科

技有限公司（China Bester Telecom Group Technology Limited，境外

BVI 公司，以下简称“中贝通信科技”）出资 1,530 万美元，持股 51%，

Leo Telecom Limited出资 1,470万美元，持股 49%；Bester Technology 

Mauritius Limited 注册资本 1万美元；Bester Technology PTY Limited

注册资本 1万美元；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标的设立尚须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未获批准

的风险；投资标的设立于境外，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商业环境等

较国内存在一定差异，能否实现预期业务发展目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以自有

资金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贝通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China Bester 

Telecom Group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中贝通信香港”），注册



资本 7.5 万美元。中贝通信香港以自有资金在英属维京群岛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中贝通信科技，注册资本 5 万美元。 

公司拟与 Leo Telecom Limited 签订合作协议，通过中贝通信科技间

接投资在开曼群岛设立合资公司贝通信国际，注册资本 3,000 万美元，中

贝通信科技出资 1,530 万美元，持有贝通信国际 51%的股份，Leo Telecom 

Limited 出资 1,470 万美元，持有贝通信国际 49%的股份。 

贝通信国际拟在毛 里求斯设立全资子 公司 Bester Technology 

Mauritius Limited（暂命名，以审批为准），注册资本 1 万美元。 

Bester Technology Mauritius Limited 拟在南非设立全资子公司

Bester Technology PTY Limited（暂命名，以审批为准），注册资本 1 万

美元。 

2019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李六兵先生及其授权人士签署与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相关的协议、文件等内容。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需要商务、外汇部门审批通过后方

可实施，境外子公司的设立均需注册地政府部门的批准。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中贝通信集团科技有限公司（China Bester Telecom Group 

Technology Limited）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 

3、注册资本：5 万美元 

4、主营业务：在境外从事通信网络建设、数据网络建设和智能与信



息化应用等商业活动 

5、股东及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贝通信香港持有其 100%的股

份 

6、中贝通信科技成立尚未满壹年，尚无财务数据 

 

（二）Leo Telecom Limited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 

3、注册资本：5 万美元 

4、主营业务：在海外地区从事通信网络建设、数据网络建设和智能

与信息化应用等商业活动 

5、股东及股权结构：Rajesh Sajnani 先生持有其 100%的股份   

6、Leo Telecom Limited 成立尚未满壹年，尚无财务数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贝通信国际有限公司（Bester Tele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离岸公司） 

2、注册地：开曼群岛 

3、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4、主营业务：在海外地区从事通信网络建设、数据网络建设和智能

与信息化应用等商业活动 

5、股东及股权结构： 

单位：万美元 

序号 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中贝通信科技 1,530 51% 

2 Leo Telecom Limited 1,470 49% 



  

（二）Bester Technology Mauritius Limited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离岸公司） 

2、注册地：毛里求斯 

3、注册资本：1 万美元 

4、主营业务：通信网络建设、数据网络建设和智能与信息化应用等

商业活动 

5、股东及股权结构：贝通信国际持有其 100%的股份，中贝通信科技

间接持有其 51%的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Bester Technology PTY Limited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离岸公司） 

2、注册地：南非 

3、注册资本：1 万美元 

4、主营业务：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与维护、技术咨询与服务；

软件应用系统平台开发与技术服务；通信设备、有线电视工程设计与安装。

经营年限 50 年 

5、股东及股权结构：Bester Technology Mauritius Limited 持有其

100%的股份，中贝通信科技间接持有其 51%的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上信息最终以审核机构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六兵先生及其授权

人士签署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相关的协议、文件等内容。《合作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甲方：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Leo Telecom Limited 

1、出资安排： 

甲 方 直 接 或 间 接 向 贝 通 信 国 际 投 资 美 元 壹 仟 伍 佰 叁 拾 万 元

（$15,300,000）或等值的其他货币的投资款（“甲方投资款”），取得贝通

信国际设立后贝通信国际全部发行在外的股份的 51%的股份，甲方投资款

应在贝通信国际设立后三个月之内全部支付至贝通信国际； 

乙 方 直 接 或 间 接 向 贝 通 信 国 际 投 资 美 元 壹 仟 肆 佰 柒 拾 万 元

（$14,700,000）或等值的其他货币的投资款（“乙方投资款”，与甲方投

资款合称“投资款”），取得贝通信国际设立后贝通信国际全部发行在外的

股份的 49%的股份。乙方投资款应按如下步骤支付至贝通信国际：（i）贝

通信国际设立后三个月之内支付美元肆佰柒拾万元（$4,700,000）；（ii）

在支付第一笔乙方投资款后的 720 日内，支付剩余乙方投资款，即美元壹

仟万元（$10,000,000）。 

2、运营前提： 

甲方已经完成对外投资手续（且乙方承诺采取商业上合理的行动配合

完成该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并取得《企业境外投

资证书》、向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并取得《项目备案通知书》及向外汇管

理部门备案并取得向境外投资的购汇批准。 

在贝通信国际设立后，贝通信国际直接或间接在香港、南非等国家和

地区设立项目公司，负责在前述国家和地区目标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3、董事安排： 

贝通信国际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两名

董事（“甲方董事”），乙方委派壹名董事（“乙方董事”），其中甲方指定其

委派的董事中的壹名董事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甲方和乙方

承诺将行使其在贝通信国际股东会的投票权促成上述被委派的甲方董事、

乙方董事和董事会主席人选被选举为贝通信国际董事和/或董事会主席。



每位董事任期届满后，可连选连任。 

贝通信国际的总经理/首席执行官（CEO）由乙方委派，财务负责人（CFO）

由甲方委派，负责贝通信国际的日常经营管理。副总经理等其他核心管理

人员由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提名，董事会任命。 

4、违约责任： 

如果违约情形发生，遵守协议的一方（“守约方”）可向违反协议的一

方（“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纠违约情形。违约方应在收到该通

知后立即开始纠正违约行为，且应在三十天内（“补救期”）完成纠正。 

如果违约情形发生且该违约情形未在补救期内予以纠正，则守约方有

权适用争议解决程序或者选择终止本协议。 

5、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应受香港法律的管

辖，并依其解释。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以及有效期：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公司国际通信网络建设与信息化项目业务的发展及市

场拓展，为公司开展海外通信网络投资建设等业务奠定基础。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审批风险 

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需要商务、外汇等部门审批；同时需注册地政府部门

批准，能否成功设立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经营管理风险 

境外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商业环境等较国内存在一定差异，能否实现



预期业务发展目标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通过依法合规运作、引进专业经营管

理人才、聘请专业机构等方式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降低经营管理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11日 

 

 


